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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68       股票简称：武汉控股      编号：临 2005—013号 

 

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况 

本公司与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城

投公司”）共同以现金出资发起设立“武汉长江隧道建设有限公司（暂

定名，以下简称‘合资公司’）”，合资公司负责长江隧道工程的投资、

建设和营运。 

拟组建的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总计 8 亿元，公司总计出资

6.4亿元，占 80%，城投公司总计出资 1.6亿元，占 20%。 

合资公司发起设立时首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亿元，其中公司投

资 8000 万元（资金来源：自有资金），占 80%，城投公司投资 2000

万元，占 20%；其后，公司与城投公司将根据隧道项目工程进度分次

按出资比例逐步增加资本金至 8亿元。 

长江隧道项目总投资概算为人民币 206388 万元，隧道总投资中

除资本金以外的 126388 万元由城投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转借合

资公司使用。 

武汉长江隧道工程已于 2002年 4月获国家计委正式批准立项（计

投资[2002]524号），2003年 11月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，2004年

11月完成初步设计，并获得国家发改委（发改投资[2004]2406号）和

省发改委（鄂发改重点[2004]1208号）对项目的核准批复。隧道位于

武汉长江一桥和长江二桥之间，其汉口岸和武昌岸连接道路分别为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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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路和规划中的沙湖路；设计规模为双向四车道，采用双孔盾构方案，

左线隧道全长 3600米（其中隧道长 3295米、引道长 305米），右线

隧道全长 3608.53米（其中隧道长 3303.6米、引道长 304.93米）。长

江隧道项目已于 2004年 12月开工建设，目前工程进展顺利。合资公

司成立后，根据武政[2005]23号文件精神，依法承接隧道建设的各项

资格，全面接手隧道建设工作。 

根据武汉市政府武政[2005]23号文件，政府承诺在隧道建设期按

合资公司股东实际投入的项目资本金每年给予 4.4%（税后）的政府

补贴；在全市路桥统一收费体制下，合资公司营运期的年净资产收益

率不低于 4.4%，资金从全市路桥统一收费中列支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1、关联方基本情况： 

公司名称：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

法人代表：吴长均 

企业类型：国有独资 

注册地：湖北武汉 

注册资本：350,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04年 1月 13日 

主营业务：城市建设投资、建筑项目承包、房地产开发、物业管

理、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、机械设备销售。 

2、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：城投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武汉

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00%的股份，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 

三、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近年来，随着长江二桥停止收费、汉口地区供水量持续下降，本

公司的赢利能力逐年下降，闲置资金较多，急需寻找新的投资项目，

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，拓宽公司的发展空间，提高公司的赢利能力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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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本公司长期以来的重点投资方向，此次通过

组建合资公司投资长江隧道项目将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发展：（1）长

江隧道效益稳定，经营风险小，适合公司发展的需要；（2）投资长江

隧道，可以有效调整公司资产结构；（3）投资长江隧道项目，可以创

造新的利润增长点；（4）投资长江隧道项目，有利于武汉控股树立企

业形象、扩大企业影响，为公司下一步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的持续发

展奠定基础；（5）投资长江隧道项目有着良好的社会效益。 

四、审议程序 

1、董事会表决情况： 

上述公司关联交易已提交董事会三届八次会议审议，全体董事一

致同意上述议案（详见公司临 2005-012号公告）。 

2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：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，公司已在召开董事会前就此

议案具体情况向独立董事进行了说明。公司 3名独立董事在审慎调查

研究的基础上认可该关联交易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： 

（1）此交易前期可研工作细致、全面，交易的可行性强，操作

有保障。 

（2）此交易适合公司发展的需要，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、拓宽

公司的发展空间、有效调整资产结构、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、提高赢

利能力，是实现公司稳健发展和股东权益最大化的一次重要机遇。 

（3）此关联交易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，表决程序合法，切实维

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 

（4）同意此关联交易行为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三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对该交易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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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

4、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武汉长江隧道项目可行

性研究报告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5年 5月 20日 


